对何敬哲委员提案的答复
[bookmark: _GoBack]何敬哲委员：
“关于加强规范老年代步车管理”的建议，现答复如下：
收到政协委员的提案后，大队长于鹏飞非常重视，立即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制定解决治理措施。
一、完善并严格执行电动车管理的相关法规。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区交警大队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加大对电动车乱穿马路、闯红灯、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定期开展集中专项整治电动车违法行为。
二、今后，交警大队将加大对电动车、电瓶车的登记管理工作，定期对电动车、电瓶车进行检验，协调保险公司开展推广电动车保险业务。
三、加大对电动车、电瓶车违法行为查处宣传力度和宣传教育。有效利用LED电子屏，宣传栏、展板及宣传单等广泛、深入宣传电动车、电瓶车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对查处的电动车、电瓶车驾驶违法行为进行曝光，教育广大群众从自身做起，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正确认识电动车、电瓶车违法驾车的危害，自觉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意识，遵守交通法规。
四、结合省交警总队及市交警支队的各项交通秩序专项整治的工作部署及安排，深入推进集中整治电动车、电瓶车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的开展，始终保持对电动车、电瓶车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严管高压态势，全力预防和减少涉及电动车、电瓶车的道路交通事故，为我区创造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在今后的工作中，友好交警大队在对待电动车、电瓶车违法行为的治理上，要始终做到：以动员部署为着力点，筑牢电动车、电瓶车违法行为整治“责任线”； 以严查严处为着力点，筑牢电动车、电瓶车违法行为整治“管控线”；以宣传教育为着力点，筑牢电动车、电瓶车违法行为整治“保障线”。不断提高电动车、电瓶车驾驶者的守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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